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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医疗保障局文件

龙医保函〔2021〕1 号

龙游县医疗保障局关于对龙游县十届政协
五次会议第 44 号提案答复的函

龚浙豫代表：

您在龙游县十届政协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健

全医疗救助政策的建议》已转至我局办理。非常感谢您对我

县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一环，也是“两不愁、三保

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省、市医疗救助相关文件要求，

我县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补充医

疗保险等各项制度作用，不断优化救助模式，精准识别医疗

救助对象，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做好医



疗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一、关于“扩大救助对象范围”的建议

衢州市医疗保障实行市级统筹，全市范围内实行统一的

医疗保障政策。《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医疗保障

暂行办法的通知》（衢政发〔2020〕26 号）文件明确规定，

医疗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

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等本

地户籍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国家及省、市人民政府规

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针对 2020 年 8 月中办和国办联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

会救助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对不符合低保和特困供养条件的

低收入家庭和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家庭，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救助。民政部门将不断完善

分层分类救助政策，加快推进以大救助信息平台为支撑，以

低保、特困、受灾、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临时救助等

8 项基本救助为重点，以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

类的“1+8+X”大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开展相对贫困对象

认定，针对因病、因学等刚性支出大，实际生活低于低保标

准的家庭纳入低保。对重残、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员、

重病患者等无劳动力或部分丧失劳动力的重点对象进行政

策上倾斜，放宽对赡养人财产要求，按单人户形式纳入低保、

低边，享受相应救助。落实脱贫攻坚期低保低边渐退制度，

实现稳定脱贫后再退出救助范围。并且，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细化并提高临时救助标准，按支出型、急难型和“四类人员”

进行分类分档救助。下放乡镇（街道）的审批额度从 2000

元提高到 3400 元，更好地发挥临时救助“应急”“过渡”

功能，对因病、因疫情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暂时出现严

重困难的特殊困难家庭及时开展临时救助，防止返贫。

二、关于“增加特药特材救助”的建议

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满足群众对大病

高价用药的医疗需求，根据国家、省医疗保障相关规定，目

前已逐步将更多的大病高价用药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和谈

判用药范围。根据《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医疗保

障暂行办法的通知》（衢政发〔2020〕26 号）、《衢州市医

疗保障局 衢州市财政局 衢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发

〈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通知〉

的通知》（衢医保联发〔2021〕3 号）文件规定，对困难群

众落实大病保险倾斜性支付政策，医疗救助对象大病起付标

准降低 50%，补助标准提高到 80%；医疗救助实行倾斜性支

付政策，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医保参保人员，累计自负合规

医疗费用 5万元以上的部分，救助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2020

年，根据省医疗保障局要求，我县已对自负 5 万元以上高额

医疗费用的困难群众进行了化解，减轻了困难群众医疗负

担。

三、关于“政策外医疗自付费用大”的建议

继续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将群众看病急需的好药、高价



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针对自负一定额度以上的高额医疗费

用采取特别化解措施，《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医

疗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衢政发〔2020〕26 号）文件规定：

对特殊困难人员，可实行“一事一议”予以救助。同时，不

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元保障需

求，进一步提升参保人员医疗保障水平，衢州市推出了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惠衢保”，我县困难群众由财政全额资助参

保。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健全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

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

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聚焦困难群体，通过精准施策、精准管理、精准保障，

发挥部门联动，形成救助合力，切实减轻困难群众看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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